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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天骄
　　
　　近日，刚从北京某房地产公司离职
的杨先生向《法治日报》记者反映，公司
为其开具的离职证明中部分内容与实际
工作单位不符，导致他在办理公积金追
缴时被主管部门指出“离职证明存在问
题”。面对质疑，公司方面解释称，杨先生
前几年是某人力资源公司的派遣员工，
因此仅认可其后期与该公司直接签约的
工龄，并将他的工作经历拆分为不同
阶段。
　　一张看似简单的离职证明，却引发
了杨先生与前公司之间的一系列纠纷：
被拆分的工作年限、难以追缴的社保和
公积金、迟迟无法取得的合规离职文
件……这一纸证明，成了他离职路上的
“拦路虎”。
　　离职证明本是员工结束劳动关系的
重要凭证。但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员工离
职时都遭遇过公司在证明内容上“做文
章”的情况，如遗漏关键信息、标注负面
评价等，对员工后续入职等产生诸多不
利影响。
　　离职证明开具过程中究竟存在哪些
问题？一份合格的离职证明应该包含哪
些内容？企业在离职证明上“做文章”的
行为是否合法？围绕这些问题，记者展开
了调查。

离职证明“变脸”

　　杨先生向记者讲述道，他于2016年5
月入职××公司，一直工作至今年9月。离
职时，公司在为其出具的证明中写道：
“杨×自2016年05月13日服务于贝×，并
于2025年09月21日与现公司北京××置
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解除（终止）劳动
关系。”
　　“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贝×只是
××公司旗下的一个平台，我入职时它
甚至还没有成立。但我当时没太在意。”
杨先生说。然而，当他持此证明前往社保
中心和公积金中心申请追缴社保和公积
金时，却被工作人员告知主体信息有误，
证明无效。
　　之后，他两次前往××公司总部要
求重开证明，结果第二份证明中的工龄
竟“缩水”了4年——— 公司仅承认2020年9
月后的工作经历。
  对此，公司回应称，2020年9月之
前，杨先生是某人力资源公司派驻到
公司的“派遣员工”，和公司并无直接
劳动关系，并据此将他的工作经历拆
分为两段，分属于北京和深圳两家人
力资源公司，并出具了所谓的“工作经
历说明书”。
　　“工作经历说明书里罗列的那两家
人力资源公司我连去都没去过。2016年
入职以来，我签的所有合同都是和
××公司签的。没想到离职时会在证明
上被‘摆一道’。”杨先生说，这不仅影响
了他在新公司的定级和薪资待遇，还让
他陷入维权耗时耗力、不维权则权益受
损的两难境地。目前他仍在尝试和前公
司进一步沟通。
　　无独有偶，和杨先生在同一家公司
的其他几名员工也在离职证明上遇到了
类似问题。
　　赵女士2018年在天津入职××公
司，刚毕业时在公司催促下签了一份
合同，随后合同被收走，她后来才知道
那是一份劳务派遣合同。
  之后，她被调往北京工作，直到
2022年1月才转为与××公司的合同，此
前工龄几乎作废。2 0 2 4年，她因病休
假，公司只缴纳社保不发工资，复工后

3个月仍未收到薪资，最终被迫离职。
然而，公司却通过短信链接让她提交
“主动离职”申请。
　　“我明明是被迫离职，公司却以离职
证明胁迫我提出主动离职申请，我不能
接受。”赵女士告诉记者，目前她已准备
申请劳动仲裁。
　　刘先生今年9月离职，一个多月后
仍未拿到离职证明。他气愤地说，在职
时公司开具的收入和在职证明均清晰
载明完整入职年限并加盖公章，可离
职时公司却以“系统改版”为由，坚持
分段开具。这导致他无法顺利入职新
单位，也无法追缴社保和公积金，只能
无奈待业。

就业权受侵害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利用离职
证明设置障碍，似乎成了一些企业的
“潜规则”。
　　广东东莞的叶女士反映，前公司在
她的离职证明上标注“试用期间不胜任
此岗位工作”，导致她求职频频受阻。此
外，有企业在离职证明上附上背调电话，
注明“除此渠道信息外，本公司不对其真
实性负责”，被质疑“意有所指”；有的直
接写上“工作表现不好”；有的仅写离职
时间不写入职时间；更有甚者，将开具证
明作为“筹码”，胁迫员工放弃经济补偿、
承认主动离职才予开具……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教授范围指出，离职证明的重要性在
于：确认劳动关系终结，便于劳动者再
就业；明确工作经历等基本事实，如工
作岗位及其工作年限，便于劳动者办理
申请失业保险待遇等手续。
　　范围说，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
十四条对离职证明的载明事项作了明
确规定，“用人单位出具的解除、终止
劳动合同的证明，应当写明劳动合同期
限、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工
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
  该规定采取完全列举的立法模式，
在规定事项之后没有“等”字。因此，离
职证明所能载明的事项仅限于上述事
项，其他事项都属于不应涉及事项。
　　“实践中，部分企业会在离职证明
中载明不应该载明的事项，如该员工
与单位正在发生劳动争议等，影响员
工再就业，构成对劳动者就业权的侵
害，其主要动机可能是打击报复。”范
围说。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
研究中心主任娄宇补充道，根据劳动合
同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违反
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由劳动行政部
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开具离职证明是企业的法定义
务，若其内容不实并造成损害，企业须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娄宇说。

强化法律责任

　　为何拿离职证明“做文章”的现象能
在部分企业中存在？
　　受访专家分析，部分企业试图通过模
糊离职原因、隐瞒关键信息等方式，规避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可能带来的经济赔偿；
同时，也能防止其他企业通过离职证明窥
见其管理漏洞或用工问题。还有一些企业
认为，员工离职可能带走客户、商业机密
等资源，因此会在离职证明中刻意简化工
作内容、降低评价，变相阻碍其再就业，达
到“惩罚”目的。而劳动者维权成本高、举
证难，也间接纵容了此类行为。
　　如何有效遏制此类乱象？
　　范围认为，应加重用人单位法律责
任。对于用人单位而言，首先要明确，出
具离职证明是单位的法定义务。从劳动
力市场来看，规范的离职证明，实际上有
助于减少用人单位招聘的成本，促进劳
动力的有序流动。
　　他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明确不合规
离职证明的法定责任，为企业行为划定
红线；企业则应依法制定离职证明模板，
并由人力资源部门如实填写。
　　娄宇的建议是：加大对劳动法、劳动合
同法的普法宣传力度，让劳动者明晰个人
权益；由工会、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为企业提供离职证明规范模板与相关
流程指导，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张冲
　　
　　嫩江，源起大兴安岭，流经千里，环抱齐齐哈尔，汇入松花江。千百年来，
她滋养着这片土地，也见证着这座城市中平凡人的不凡之举。
　　从1983年因勇救落水儿童而不幸牺牲、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雷锋式
检察干部”荣誉称号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民检察院干部沙涛，到梅里斯
达斡尔族区交警刘舰、铁锋区交警队辅警徐鹏和黄磊，再到齐齐哈尔市中级
人民法院程立众、甘南县人民检察院朱雷……齐齐哈尔的政法队伍中，见义
勇为的精神一直得以传承。
　　今年10月24日，又一名政法单位的职工——— 陈亮，在危急时刻挺身而
出，挽救了一名15岁女孩的生命。

危急时刻纵身一跃

　　10月24日中午，陈亮像往常一样，在单位食堂吃完午饭后，独自前往附
近的嫩江公园散步。“最近胖了，走得慢，不想耽误别人。”他说，因此自己没
和同事同行。
　　12时45分左右，一阵哭喊声打破平静：“救命啊……我不想死……”陈亮
快步穿过树丛，只见江水中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人正顺着湍急的江流向下
游漂去。
　　当天最高气温仅3℃，江水刺骨。陈亮来不及犹豫，迅速脱下外衣，将手
机塞给身旁的路人，说了句“帮我拿一下”，便纵身跃入江中。
　　事后，他向《法治日报》记者回忆，江边石块嶙峋，一步之外便是深水区。
落水者离岸约30米，身穿羽绒服，暂时浮在水面。见有人靠近，女孩情绪激
动，伸手紧紧抱住他，两人瞬间失去平衡，接连呛水。
　　陈亮奋力拽住她往岸边游，几次触到石块又滑入深水。最终，两名路过
的行人找来一根一米多长的塑料管递给陈亮，与岸边的人群合力将两人拉
上了岸。

“我爸会游泳吗？”

　　“太冷了，水呛进肺里，想吐却吐不出来。”陈亮的手指冻得僵硬，他请人
帮忙打电话给同事马守森，“下午去不了单位了。”
　　“你们同事跳江救人了，快过来！”齐齐哈尔市委政法委综治督导科的马
守森接到电话后，立即向科长张德欣汇报，并带上几名同事赶往江边。
　　不到10分钟，同事们赶到现场，只见陈亮在周围群众的帮助下已经穿好
衣服，瘫坐在地上无法移动，并出现了短暂晕厥。
　　陈亮再次醒来时，他已经在医院的高压氧舱里吸氧，身上贴满加热用的
“暖宝宝”贴。对于自己被救护车送医的过程，他完全不记得。
　　陈亮的妻子袁英洁告诉记者，她是接到马守森的电话后赶到医院的，到
达医院后，她看到爱人身上还有残留的沙土，一些“暖宝宝”贴将爱人的皮肤
烫红，他却完全没有知觉。
　　“那孩子咋样，没事儿吧？”这是陈亮清醒后问的第一句话，得知获救者
并无大碍，他才放下心来。
　　陈亮的女儿15岁，与获救者年龄相仿。听说爸爸救人后，女儿既担心又
惊讶：“我爸会游泳吗？”
　　原来，陈亮上一次游泳还是30多年前上小学时。“当时太急了，来不及多
想。现在想想，是有点‘虎’。”他憨笑着安慰受惊的妻子。

用行动诠释“担当”

　　仅休息了一个周末，10月27日，陈亮就回到工作岗位，尽管自己的双脚
被石块划伤，走路蹒跚。“当时没感觉，现在疼得厉害，但不耽误上班。”他笑
着对记者说。
　　45岁的陈亮是齐齐哈尔市委政法委护路办专职护路员。
　　“他被机关列为培养对象，2024年成为正式党员。”综治督导科科长张德
欣告诉记者，“陈亮平时表现就很好，乐于助人，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我们一
点也不意外。”
　　陈亮介绍，他的工作是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沿线治安稳定，日常负责联
防排查、综合治理等。
　　“《反思一起穿越铁路引发的事故》《共筑平安铁路，守护美好出行》《齐齐哈尔开展护路集中宣传活
动》……”记者点开陈亮的朋友圈，看见里面满是护路宣传视频和文章。
　　10月29日，记者随陈亮重回江边。伸手入水，手很快被冻得麻木；冷风一吹，更是刺骨。
　　“你当时全身湿透，从江水中爬上来是什么感觉？”记者问。
　　“没感觉，也可以说是没知觉了。”陈亮平静地说。
　　江边的钓鱼人说，再过半个月，这片江水就将结冰封冻；12月中旬，人可以在江面上行走了。
　　春开江，冬封冻，岁月流转，而这座城市的勇气与热血，却从未冻结。陈亮不是第一个在这片土地上挺
身而出的人，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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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9年，公司却只承认5年工作经历
开具离职证明受阻乱象调查


